
（一）实行工效挂钩办法的企业，可在工资

增长低于经济效益增长幅度，职工平均工资增

长幅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前提下，暂按

已核定的工资基数及新增效益工资方案执行。

（二）未实行上述办法的企业，暂按当地政

府在国家统一规定幅度内确定的计税工资标准

执行。

十三、企业应按照财政部《关于工交企业制

定内部财务管理办法的指导意见》，结合本企业

的实际情况，根据本规定制定内部财务管理办

法组织实施，并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各地区、

各部门不再另行制定其他具体制度。

十四、为便于勘察设计行业统一管理，勘察

设计企业所属工程公司、建设监理公司、咨询公

司以及尚未改建为企业的勘察设计单位也统一

执行本规定。

十五、本规定自 199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财政部、建设部（84）财工字第 9 号《勘察设计单

位 会计核算若 干问 题的 补充规定（试行）》和

（91）财工字第 89 号《关于国营勘察设计单位有

关财务问题的规定》同时废止。

关于“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

国有工业企业补充流动资本

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5 年 1 月 4 日财政部财工字 1 号发出）

为了缓解国有工业企业流动资本紧张的矛

盾，推动企业建立健全流动资本的补充机制，经

国务院同意，决定对上海、天津等实行“优化资

本结构”试点的 18 个城市的国有工业企业（包

括所在城市行政区内的中央企业）补充流动资

本。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建立企业自补流动资本制度。企业要严

格按照“优化资本结构”试点方案的要求，在提

取盈余公积金之前，将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用

于补充流动资本。

税后利润补充流动资本部分转作盈余公积

金处理，并单独反映。

二、国家对试点城市的国有工业企业实行

拨补流动资本办法。由同级财政部门将企业实

际上缴所得税收入的 15 % 拨给企业，用于补充

企业流动资本。为了反映国家对试点城市国有

工业企业拨补流动资本的情况，在国家预算支

出科目“流动资金类”中增设第 110 款“拨补国

有工业企业流动资本”，此科目为中央与地方共

用科目，国家对试点城市国有工业企业拨补的

流动资本，适用本科目。

实行国家拨补流动资本办法的企业，应按

照国家统一规定缴纳所得税。纳税后，按照企业

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部门按企业实际上缴所得

税和国家规定的比例，按季预拨，预拨数不得超

过应拨数的 80 % ，年终统一清算。具体拨付办

法是：就地缴库的中央企业缴纳的所得税，由企

业主管部门汇总后向财政部有关司提出申请，

并附原始纳税凭证及复印件（纳税凭证复印件

由财政部留存），经财政部核准后开具“拨款凭

证”，用“拨补国有工业企业流动资本”科目从中

央总金库拨付；地方企业缴纳的所得税，由企业

向纳税地财政部门（或财政部门授权部门）提出

申请，经地方财政部门（或其授权部门）核准（具

体方法由各地自定），并开具“拨款凭证”，用“拨

补国有工业企业流动资本”科目从地方金库拨

付。

企业收到国家拨补的流动资本，作为国家

投资处理，在资本公积金中单独反映。

三、企业应合理运用《企业财务通则》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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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理财自主权，统筹安排使用各项资金，优

先满足企业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在保证足够

的流动资本的情况下，适当安排长期投资项目。

四、建立国有企业流动资本考核制度。各级

财政部门应严格监督企业补充流动资本，对企

业补充流动资本的情况按季、按年考核。企业自

有流动资本（流动资产一流动负债）季末或年末

余额扣除季初或年初余额必须大于财政拨补

数，确保一定比例的增长。

企业自有流动资本必须用于生产经营周

转，不得将国家拨补的流动资本擅自用于长期

投资。

五、新建企业或项目，必须按有关规定把所

需铺底流动资本列入工程概算，并在取得财政、

银行资信证明后，才予批准开工立项、登记注册

和发放贷款，不能给投产后的正常生产经营留

下资金缺口。

六、建立流动资本专项检查处罚制度。年终

由同级财政部门，对企业自补流动资本以及新

建或项目铺底流动资本的情况进行专项审计，

一旦发现不严格按规定补充流动资本或未足额

安排铺底流动资本的，财政不再拨补流动资本，

并收回已拨补的流动资本。

七、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抓好补充企业流

动资本的各项工作，并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和

财政承受能力作出具体部署。同时要协同有关

部门帮助企业加强产品销售，积极清理企业间

相互拖欠货款，减少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周转，

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八、实行国家拨补流动资本办法的企业仅

限于 18 个试点城市的中央国有工业企业和地

方国有工业企业，其他地区、其他企业不得比照

执行。实行所得税退库办法的中央企业不实行

国家拨补流动资本的办法。

九、本通知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关于国有企业清产核资中土地估价

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

（1995 年 10 月 8 日财政部财工字 108 号发出）

根据财政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国有资

产管理局《关于印发<清产核资中土地估价实施

细则》的通知》及清产核资的有关政策规定，从

1994 年起，对国有企业使用的国有土地进行清

查、估价。现对土地估价的有关财务处理问题，

通知如下：

一、企业土地估价应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

在弄清权属、界线和面积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

依据国家统一规定的土地估价技术标准进行，

并按规定程序予以确认、批复。

二、对于企业过去已作为固定资产单独入

帐的土地，估价后，应按确认、批复的价值调整

帐面价值，并按调整后的帐面价值单独入帐，不

计提折旧。调整后的土地帐面价值高于原帐面

价值部分，经清产核资机构会同同级财政部门

批准后，作为国家投资，在资本公积金中单独反

映。

三、对于通过行政划拨方式依法无偿取得

的土地，企业应按确认、批复后的价值，经清产

核资机构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作增加固

定资产处理，同时增加国家资本公积金。企业占

用的行政划拨土地在估价入帐后，应在固定资

产中单独反映，不计提折旧。

四、以出让方式等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且

受让价格低于所在地土地基准价的土地，估价

后，在备查簿上进行反映，其土地使用权帐面原

值不作调整。

五、企业以土地使用权作价投资或入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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